
二O一四年福建医科大学成人教育招生章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2014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为了保证我校2014年成人教育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生源质量，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使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直接有效地为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服务，进一步规范招生管理，增加招生工作透明度，确保招生工作公平与公正，结合福建医科大学成人教育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一、办学基本概况

福建医科大学创建于1937年，具有70多年的建校历史。学校现有交通路和大学城二个校区，占地面积1300余亩。2003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重点建设高校。学校现有19个学院（部），25个本科专业（方向）；有2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5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有15所附属医院（含临床医学院）、28所教学医院，形成比较完善的临床教学和实践教学基地网络。 

福建医科大学成人教育创办于一九八七年。随着医学成人教育的发展，学校于1996年设立福建医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福建医科大学的成人教育是以学校的综合实力为依托，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优良的教学质量为生命线，以培养高素质医药卫生人才为宗旨。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和发展，已为福建省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应用型高级医药卫生人才；已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具有鲜明特色的成人医学教育办学体系。目前成人教育学院的主要工作为学历教育、继续教育、自学考试三大部分。学历教育方面，目前有临床医学、护理学等十一个本、专科专业，在校生七千余人。

二、招生专业及学习形式
	层次 
	序号 
	专业名称 
	科类 
	学制（年）
	学习形式
	招生范围 

	专

升

本
	1 
	临床医学 
	医学类
	3 
	业余
	社会招生

	
	2
	医学影像学 
	
	3 
	
	

	
	3 
	预防医学 
	
	3 
	
	

	
	4 
	医学检验
	
	3
	
	

	
	5 
	护理学 
	
	3 
	
	

	
	6 
	口腔医学
	
	3
	
	

	
	7
	药学
	经管类
	3
	
	

	
	8
	公共事业管理
	
	3
	
	


注：业余学习指自学与授课相结合，每学期集中授课一次。

三、招生范围

1、面向福建省招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的中国公民。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

3、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

4、根据教育部教学司[2014]10号文件的要求，报考成人高校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等临床类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3）、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4）、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且要求报考我校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其毕业后所获得的医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将不能作为参加执业医师、执业护士考试的依据，请慎重报考。

四、录取原则及新生资格审查

1、我校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录取原则，依据福建省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所确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在符合招生报名条件、考试成绩达到投档分数线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2、符合国家规定的提档照顾政策的考生，其照顾分数计入总成绩。

3、当考生第一志愿专业录取已满额时，可考虑其第二志愿专业；在第一志愿专业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接收非第一志愿的考生。非第一志愿考生的分数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录取分数线及本校该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经调剂录取后仍不足20人的专业，我校将予以保留入学资格，同第二年该专业录取的学生一起学习。

4、新生入学后，我校将对已报到新生进行全面复查。对其中不符合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将取消其入学资格，并报有关省级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备案。

五、录取结果的通知及查询：

凡被我校录取的考生，由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告知本人。

考生可在我校网站（http://210.34.96.28/cjxy/）查询录取结果。

六、收费标准：我校收取的学费严格按照福建省物价局审批的标准执行。
七、招生监督及申诉渠道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学校成人教育招生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负责监督。

八、本章程未尽事宜，按教育部及福建省教育厅2014年成人招生相关文件执行。本章程由福建医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学校网址：www.fjmu.edu.cn
咨询电话：0591-83569481

福建医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地址：福州市交通路88号，邮政编码：350004

E-mail: gzxy@mail.fjmu.edu.cn

